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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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高阳县行政备案规范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高政办〔2022〕71号）
（一）将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有关行政备案的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备案的依据。”
（2） 将第十五条修改为“除涉及国家秘密等特殊情形外，行政备案事项原则上应当统一纳入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集中办理，实行“备案专用章”。
（3） 将第四十七条修改为“应当指派2名以上具有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依法进行。”
（4） 将第五十一条删除。
（5） 将第五十五条修改为“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二、高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高阳县县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的通知（高政规〔2023〕3号）
（一）将第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县级储备粮承储企业由县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县财政部门、县农发行等部门按照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承储企业条件和有关法律及规定，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
（2） 将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县级储备粮的管理费用标准，参照中央、省级和市级储备粮管理费用的标准执行。”
（三）将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县级储备粮的轮换费用，参照中央、省级和市级储备粮轮换费用的标准执行。”
三、高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高阳县耕地进出平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高政规〔2023〕2号）
（一）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各镇（街道）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有关细则。”。
（2） 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四、高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高阳县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办法》的通知（高政规〔2023〕5号）
（1） 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保定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等规定，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将第四十三条修改为“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五、高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高阳县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通知（高政规〔2023〕1号）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加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管理，保障政令畅通，推进依法行政，维护法制统一，根据《河北省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2016〕第5号）和《保定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保政发〔2020〕16号）等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规定。”
（二）将第二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审核机构……”；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经政府批准以部门名义印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由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合法性审核；由起草单位法制审核机构提出合法性审核初审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经本级人民政府办公机构审核后，认为需要进行合法性审核的，批转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
六、高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高阳县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事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高政规〔2023〕6号）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活动，……《保定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二）将第二条第一句修改为“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作出和调整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适用本办法。……”；第二句修改为“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可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单位相关规定，或者参照本办法执行。”并调整到附则。
（三）将第三条修改为“本办法所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公众参与，是指行政机关在管理社会事务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作出重大行政决策之前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和建议。”
（四）将第十九条修改为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七、高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高阳县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跟踪反馈与后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高政规〔2024〕1号）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保定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保定市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跟踪反馈与后评估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修改依据：制定依据调整，县级应相应调整。
（二）将第四条修改为“决策执行部门具体负责跟踪反馈与后评估工作开展，并将结果报县司法行政部门备案监督。”
（三）将第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受委托评估机构应当信用良好……专业素质。”
（四）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